
 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 

 

102 年 4 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
 
 
一、101 年度台上字第 1345 號 
1. 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，究竟該當於發生何項法律關係，乃屬法官依據法律獨立審判職

責之法律適用問題，固不受當事人主張或陳述之拘束。 
2. 然受訴法院所持法律見解，倘與當事人陳述或表明者有所不同，因將影響裁判之結果，

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，令其就訴訟關係所涉法律觀點，為必要之法律上陳述，

以盡審判長依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之闡明義務，並利當事人為充

分之攻擊防禦及適當完全之辯論。 
3. 此於受訴法院所持法律見解，牽涉當事人所未能顧及之後續法律上爭點整理時，尤見

其重要性。 
 
二、101 年度台上字第 1616 號
1. 按民法第 247 條之 1 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，乃指依契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利義務，

或按法律規定加以綜合判斷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。 
2. 倘承攬契約中關於給付報酬之約定，顯使承攬人無法於工程完成後合理時日內取得應

有報酬，造成資金調度上重大負擔，又使定作人得以片面操作契約外之因素阻擾承攬

人報酬請求權之行使，不啻減輕定作人之責任或限制承攬人之權利行使及對承攬人有

重大不利益，此項約定自難謂無顯失公平，應屬無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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